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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1-010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1 年 3 月 19 日，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智联”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与福建美山物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山物流”）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传化物流所

持漳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传化公路港”）100％的股权转

让给美山物流，价格为人民币 111,900,819.87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此项交易在公

司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美山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3MA33BP4760 

成立时间：2019 年 11 月 01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高新区九湖镇众创园 1 栋 4 层 

法定代表人：蔡有池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物流代理服务；谷物仓储；其他农产品仓储；通用仓储（不含危

险品)；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品)；中药材仓储；其他未列明的仓储服务；粮油仓

储；粮食仓储；食用油仓储；旅客票务代理；货物报关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

从事国内船舶代理服务；航运经纪；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服务；货运火车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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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运营服务；专业停车场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其他未列明道路运输服务；

邮轮供应服务（不得从事港口经营、港口理货业务）；船舶通信服务；航道服务；

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活动；谷物、豆及薯类批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棉花、麻类

批发；其他未列明的牲畜批发；其他未列明的农牧产品批发；果品批发；蔬菜批

发；肉类、鲜禽类、蛋类批发；水产品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

生用品批发；厨房用具批发；卫生间用具批发；日用杂货批发；灯具、装饰物品

批发；家用视听装备批发；日用家电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弩）；户外装备批发；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及收藏品批发；新型功能陶瓷材料销售；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民用

航空材料销售；新兴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其他金属及

金属矿批发；建材批发；果品、蔬菜零售；肉、禽、蛋零售；水产品零售；纺织

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家用视听设备零售；日用家电零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灯

具零售；家具零售；涂料零售；卫生洁具零售；木质装饰材料零售；陶瓷、石材

装饰材料零售；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互联网零售；邮购及电视、电话零售；

自动售货机零售；旧货零售；宠物食品用品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货物检验

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情况：福建东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00%，钟素娟持股 49.00%。  

美山物流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营业利润 0.00 

净利润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05,258.26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0,059,278.26 

总负债 24,429,278.26 

净资产 15,630,000.00 

应收账款 0.00 

美山物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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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标的 

传化物流所持有的漳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标的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漳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MA3494R08L 

成立时间：2016 年 06 月 17 日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高新区九湖镇 324 国道蔡坑村路段传化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姚亮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服务，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服务（易

制毒、危险化学品等涉及前置审批许可项目除外）；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物业服务；汽车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零售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供应链管

理服务；集装箱道路运输；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新车零售；专业停车场服务；停车场（库）信息系统服务；代理记账；机构

商务代理服务；市场管理服务；汽车专项维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

类广告；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管道工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传化物流持股100.00%。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10,443.92 

营业利润 5,082,191.50 

净利润 4,929,35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9,356.40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71,465,965.42 

总负债 90,066,906.39 

净资产 81,399,059.03 

应收账款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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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传化公路港股权不存在协议中未列明的担保、抵押、转让、合作等或有

债务事项，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作价依据：标的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81,399,059.03 元，转让作价双方经协商确定。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福建美山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战略合作，实现项目联动一体化发展。按照

漳州市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要求，围绕漳州优势产业，甲乙双方共

同打造农副产品商贸物流一体化项目，将项目打造成为漳州市“定位最高、功能

最齐、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效率最优、环境最美”的“六最”标杆项目。通过两

个项目一体化发展，推动漳州市商贸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物

流成本，更好地服务漳州实体经济新发展。 

为实现战略合作目标，美山物流有意受让传化物流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美

山物流将发挥当地龙头企业优势，进行园区投资和建设，传化物流则集聚资源，

输出智能物流服务平台运营能力，甲乙双方开展合作，加快推动项目成为“六最”

项目。具体业务合作协议由甲乙双方或各自指定业务合作主体另行商议确定。 

第一条 定义和解释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本协议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1 “目标公司”：指漳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1.2 “标的股权”：指乙方合法拥有并拟根据本协议约定向甲方转让的目标公

司100%的股权。 

1.3 “基准日”：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20年12月31日。 

1.4 “股权交割日”：指完成目标公司59%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之日。 

第二条 股权转让步骤 

2.1 甲乙双方应于2021年3月19日前，完成目标公司现有建筑工程质量的书

面确认。自各方签署本协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全部股权转让款的59%，

即人民币66,021,483.72元支付到甲乙双方共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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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述共管账户收到款项后的七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协同目标公司向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59%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共管账户由甲、乙及银

行签订三方协议，当乙方完成59%股权转让变更到甲方名下，乙方向银行提供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时该笔款项不再共管，由乙方单独支配使用。 

2.3 目标公司59%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其持有

的目标公司剩余41%股权全部质押给甲方，甲方配合办理质押手续。 

2.4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全部股权转让

款的41%，即人民币45,879,336.15元，暂扣1000万元尾款后的现金35,879,336.15

元全部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2.5 目标公司取得一期土地证后满五年（以目标公司第一次取得不动产权证

的发证日期起算）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上述

41%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甲乙双方配合办理。该工商变更办理完毕后七个

工作日内，甲方应将1000万元尾款全额及其资金利息(自41%股权质押日至实际

付款日,按银行1年期同期存款利率计息)，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第三条 交易价款及支付 

3.1 总交易价款： 

3.1.1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目标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11,900,819.87元。该股权交易价款包含税费。 

3.1.2甲乙双方因签署、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有关税费，依法各自承担。乙方

转让该股权产生的所得，应依法交纳企业所得税。 

3.2 交易价款支付： 交易价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按照本协议第2条约定进行。 

第四条 陈述与保证 

4.1 甲方声明和保证 

4.1.1 甲方具有以其自身名义签署本协议的完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4.1.2 甲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行为，不违反其在本协议签署前已与任何第

三人签署的有约束力的合同或协议。 

4.1.3 本协议各条款均是甲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4.2 乙方声明和保证 

4.2.1 乙方拥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之事实合法、完整且不存在任何权利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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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 

4.2.2 乙方保证其具有以其自身名义转让本协议项下股权的完全权利能力。 

4.2.3 本协议各条款均是乙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乙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4.2.4  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真实、可靠，不存在对外担保和重大法律纠纷。 

4.2.5  乙方在完成59%股权变更后，应将公司的公章及印鉴、合同等移交给

甲方。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 除不可抗力之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视为

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其违约而对另一方及公司造成的损失。 

5.2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迟延支付一日，应

向乙方支付3万元违约金。甲方迟延支付超过2个月的，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

同并要求甲方按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且乙方有权从甲方已支付

的价款中直接扣除违约金。 

5.3 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未按本合同约定配合目标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每迟延一日，应支付3万元违约金。但因甲乙双方之外的原因导致工商变更

登记无法进行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致力于打造服务产业端的智能物流平台，2020 年公司明确在公路港城

市物流中心网络的建设上，采用核心枢纽城市以自投自建为主、节点城市以合资

合作和管理输出为主的模式。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降低投资和

经营风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的正常运作，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产生较大影响。根据

公司初步测算，此次转让股权收益约为 29,962,832.75 元，本次交易所形成的收

益尚需审计机构确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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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0 日 


